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勁生 

被  上訴人  姜德鑫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

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0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柒仟伍佰柒拾捌元，及自民

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

息。

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

前開第一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

爭社區）之管理組織，於民國103年7月1日僱用伊擔任總幹

事。111年4月7日，上訴人委員林楚儒向伊寄送電子郵件，

以不實事項指責伊執行職務發生疏失，且以「懶散、怠惰」

　　、「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文字羞辱伊；伊遂於次

日（8日）以電子郵件反駁。迨111年4月11日，伊前往系爭

社區管理室上班時，上訴人管理委員竟然以伊對林楚儒重大

侮辱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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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解僱伊（見附表編號1.）。但是，上訴人非法解僱以致

伊權益受損，迨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時，伊口頭向上訴人

表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以離職時月

薪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計算，上訴人應給付111年4月1

1日至21日工資1萬1667元、資遣費13萬6061元、15日特休未

休工資1萬7500元，合計16萬5228元，另應發給離職事由為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動契

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

第4項、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上訴人應給付伊16萬522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

二、上訴人則以：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以電子郵件指

出被上訴人多件工作疏失，要求其改善工作態度；但是被上

訴人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時，竟以「管好你的臭

嘴巴…放馬過來」等字眼辱罵林楚儒，並將文章上傳至伊群

組，顯係對雇主代理人實施重大侮辱行為；又被上訴人擅自

更換搖籃椅帆布棚蓋，核屬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伊在11

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5款規定解僱被上

訴人（即附表編號1.、2.解僱事由），並製作解僱函張貼於

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再者，伊在111年4月9日、10

日清點財物，發現電子資料遭被上訴人帶走，且被上訴人故

意短收管理費6萬4800元（分屬附表編號3.、4.解僱事由）

　　。迨111年4月11日，伊在系爭社區辦公室門口，將上開4件

解僱事由一併口頭通知被上訴人，故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

止，被上訴人請求均非可採。再者，伊對被上訴人提起原法

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損害賠償

事件（以下分稱111年另案、112年另案），債權分別為5萬

元、7650元，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6

萬5228元，及自111年6月28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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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

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

訴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

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㈠第241-242頁筆錄、本院卷

㈠第148頁筆錄、卷㈡第6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7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總幹事。月

薪原為3萬元，於108年2月調整為3萬2000元，於110年11月1

日起調整為3萬500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4月11日。

　㈡111年4月11日，上訴人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主張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㈡第61-6

2頁筆錄，但是兩造爭執上訴人當天有無另以勞基法第12條

第1項第5款事由解僱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依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對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表示（見原

審卷第20-22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月薪為1萬1667元。

　㈤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萬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

3萬6061元。

　㈥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上

訴人同意給付。

　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處理系爭社區垃圾、管理費有疏失，於

111年另案請求賠償14萬3372元。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

號判決命被上訴人賠付9萬9635元，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

被上訴人提起上訴，兩造於113年6月24日成立原法院113年

度勞簡上移調字第2號調解，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5萬元

（見本院卷㈡第49-54頁判決書、卷㈠第381-383頁調解筆錄

　　）。

　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於

112年另案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原法院112年度湖小字第

1050號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7650元，及自112年6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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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

求。被上訴人提起上訴，經原法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7號判

決駁回上訴確定（見本院卷㈠第347-349、373-375頁判決

書、第379頁確定證明）。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被

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是否合法？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等項？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於管理委員林楚儒有重大侮辱行為，

　　其於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

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復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

管理室門口，口頭對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故兩造勞動契約業

已合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被上訴人則否

認其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解僱事由。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

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該款所稱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

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

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

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

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

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

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對被上訴人

表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此為兩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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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㈡）。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管理委

員林楚儒曾於111年4月7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指責

被上訴人執行職務有10項疏失，並以「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

子」、「懶散、怠惰」、「總幹事庸碌且不夠幹練」、「不

必要的多嘴」、「膽小怕事」、「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

區」等言詞責罵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284-286頁電子郵件

　　）；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方以電子郵件回覆：「你胡

說八道！！放馬後炮，你有什麼本事可言，本人可以一條條

駁你，所有事誇大其詢（應為「詞」之誤載)，訴訟事在法

院出庭時好事多嘴，強出頭，在地院高院被打臉多次還不自

知，給你面子你不要，不要以為自己很行，放馬過來，我沒

時間在郵件內鬥嘴，你儘說沒根據事，『管好你的臭嘴』，

不要動不動發表評論，社區長期太放縱你愛發表胡說八道文

章，本人不與此流，浪費時間，我不是軟腳，任你評論，警

告你自制一下，『放馬過來』」（見同卷第284頁電子郵件

　　）；並將上開郵件上傳至上訴人群組（見同卷第92頁截圖）

　　，核與兩造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及截圖相符。上訴人抗辯被上

訴人以不當、不雅之情緒性言詞回應林楚儒責罵，並將前述

回應轉知上訴人全體委員，固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長期擔任上訴人總幹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負責系爭社區多項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

月7日上開電子郵件所羅列10件爭議事項，固屬可受公評之

事務。但是林楚儒於批評過程，竟然添加如「爽領社區薪水

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禍害社區」等諸多不雅、

貶損人格之言語，實非妥當之指揮監督言詞，且易激起反彈

對立。則被上訴人111年4月8日電子郵件固然以「給你面子

你不要」、「管好你的臭嘴巴」、「胡說八道」、「放馬過

來」等不當言詞回應林楚儒；係一時急於為此辯護之反應，

且林楚儒所受侮辱情節顯然輕於被上訴人所承受難堪程度。

至於被上訴人在上訴人全體委員之群組張貼回應，核屬對於

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以上開電子郵件所為不當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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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行為之回覆，且屬一時情緒反應，尚未達嚴重影響勞

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自難認為被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達到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重大侮辱」之程度。

　㈣綜上，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依勞

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向被上訴人為解僱之意思表

示（見不爭執事項㈡，即附表編號1.解僱情形）；於法不符

　　，不生解僱效力。

七、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另有附表編號2.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

情事，經載入111年4月8日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辦公

室，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可得知此事。其在111

年4月11日並口頭告知被上訴人有附表編號2.、3.、4.之故

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

定解僱被上訴人，故兩造勞動契約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

第37、61-62頁）。被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已表明解

僱事由限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不得事後追加、變

更；否則亦逾30日除斥期間；其並無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

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茲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

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即附表編號2.），其在111

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解僱，嗣載入解僱

函並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被上訴人於111年4

月11日上班時知悉解僱函此部分內容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

-62頁筆錄、卷㈠第255頁解僱函）。被上訴人則辯稱111年4

月11日上班在辦公室門口與管理委員發生爭執，並未看到解

僱函（見本院卷㈡第62頁筆錄）。查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

上訴人在111年4月11日收受或知悉解僱函內容，本院尚難認

此一解僱意思表示業已在當天到達被上訴人。

　㈡其次，上訴人另稱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以

附表編號2.、3.、4.事由，口頭向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意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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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見同卷第61-62頁筆錄），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實當天口

頭向被上訴人表達此等解僱事由，故本院亦無從採信上訴人

此部分主張。

　㈢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知悉解僱函所載

附表編號2解僱事由，且當場口頭告知附表編號2.、3.、4.

解僱事由，兩造勞動契約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合法終止云云；亦無足採。

八、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兩造勞動契約是否遭被上訴人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

止方面：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

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㈡經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解僱被上訴人，於法無據，不

生解僱效力，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違法終止契約，拒絕被

上訴人提供勞務，導致被上訴人權益有受損之虞。則被上訴

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期日，當場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㈢），自屬有

據。

九、關於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方面：

　㈠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

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

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已

如前述；則其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有據，應予准許。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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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辯稱被上訴人已領得失業給付，無從再要求非此一文書云

云（見本院卷㈡第39頁）；然而，被上訴人是否已領取失業

給付，此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請求，實屬二事；是上訴人

所辯，尚無可採。又上訴人所提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非

法定格式，且未載明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

（見本院卷㈠第201頁），故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履行前開義

務，併此說明。

　㈡次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勞

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

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

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

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

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

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

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

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定有明文。再按「勞工

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

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

造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已如前述（見第六、七段理

由），堪認上訴人自111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被上訴人勞

務，被上訴人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嗣被上訴人

於11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見第八段理由），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

被上訴人得請求111年4月11日至21日之薪資。又被上訴人

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期間之工資為1萬1,667元（見不爭執

事項㈣），是其請求給付工資1萬1,667元，合於規定，應

予准許。

　　⑵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

13萬6,061元（見不爭執事項㈤），是被上訴人依勞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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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13萬6,061元，亦

屬有據，應予准許。

　　⑶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

且上訴人同意給付（見不爭執事項㈥），是被上訴人依勞

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

元，亦應准許。

　　⑷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合計得請求16萬5228元（11,667＋13

6,061＋17,500＝165,228）。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

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

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

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應依111年另案調解

筆錄給付上訴人5萬元，另應按112年另案確定判決給付上訴

人7650元本息（見不爭執事項㈦、㈧），債權本金合計5萬7

650元。嗣於本院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兩造均同意以

各自債權本金互為抵銷（見本院卷㈡第62-63頁筆錄），則

被上訴人於本件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5228元，經以上開5萬7

650元抵銷後，尚餘10萬7578元（165,228-57,650=107,57

8）。

　㈣綜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給付10萬7578元本息，核

屬可採；逾此範圍請求，則非可取。

十、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38條第4

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

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之規定，訴請：「上

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萬7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即111年6月28日，見原審卷第32頁送達證書）至清償之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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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假執

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4

項。至於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就

金錢給付部分依職權與聲請，而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

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十一、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上訴人於113年9月6日始提出陳報

　　八狀（見本院卷㈡第65-67頁），本院依法不得審酌。又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十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附表：上訴人主張解僱事由、法律依據、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編號 解僱事由與法律依據 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1.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對管理委員林楚儒

揚言「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語；

構成對雇主代理人重大侮辱情事（勞基法第1

2條第1項第2款）

本院卷㈠第255頁解僱函已

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

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

錄）

2. 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

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有記載，111年4月11

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

-62頁筆錄）

3. 被上訴人將系爭社區電子資料帶走，構成故

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

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

頁）

4. 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系爭社區管理費6萬4800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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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元，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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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勁生  
被  上訴人  姜德鑫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0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柒仟伍佰柒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
前開第一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之管理組織，於民國103年7月1日僱用伊擔任總幹事。111年4月7日，上訴人委員林楚儒向伊寄送電子郵件，以不實事項指責伊執行職務發生疏失，且以「懶散、怠惰」
　　、「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文字羞辱伊；伊遂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反駁。迨111年4月11日，伊前往系爭社區管理室上班時，上訴人管理委員竟然以伊對林楚儒重大侮辱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伊（見附表編號1.）。但是，上訴人非法解僱以致伊權益受損，迨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時，伊口頭向上訴人表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以離職時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計算，上訴人應給付111年4月11日至21日工資1萬1667元、資遣費13萬6061元、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合計16萬5228元，另應發給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上訴人應給付伊16萬52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
二、上訴人則以：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以電子郵件指出被上訴人多件工作疏失，要求其改善工作態度；但是被上訴人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時，竟以「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字眼辱罵林楚儒，並將文章上傳至伊群組，顯係對雇主代理人實施重大侮辱行為；又被上訴人擅自更換搖籃椅帆布棚蓋，核屬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伊在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5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2.解僱事由），並製作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再者，伊在111年4月9日、10日清點財物，發現電子資料遭被上訴人帶走，且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管理費6萬4800元（分屬附表編號3.、4.解僱事由）
　　。迨111年4月11日，伊在系爭社區辦公室門口，將上開4件解僱事由一併口頭通知被上訴人，故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被上訴人請求均非可採。再者，伊對被上訴人提起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損害賠償事件（以下分稱111年另案、112年另案），債權分別為5萬元、7650元，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6萬5228元，及自111年6月28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㈠第241-242頁筆錄、本院卷㈠第148頁筆錄、卷㈡第6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7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總幹事。月薪原為3萬元，於108年2月調整為3萬2000元，於110年11月1日起調整為3萬500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4月11日。
　㈡111年4月11日，上訴人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但是兩造爭執上訴人當天有無另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事由解僱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對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表示（見原審卷第20-22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月薪為1萬1667元。
　㈤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萬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3萬6061元。
　㈥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上訴人同意給付。
　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處理系爭社區垃圾、管理費有疏失，於111年另案請求賠償14萬3372元。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判決命被上訴人賠付9萬9635元，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提起上訴，兩造於113年6月24日成立原法院113年度勞簡上移調字第2號調解，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5萬元（見本院卷㈡第49-54頁判決書、卷㈠第381-383頁調解筆錄
　　）。
　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於112年另案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原法院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7650元，及自112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提起上訴，經原法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見本院卷㈠第347-349、373-375頁判決書、第379頁確定證明）。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於管理委員林楚儒有重大侮辱行為，
　　其於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復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口頭對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故兩造勞動契約業已合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被上訴人則否認其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解僱事由。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該款所稱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對被上訴人表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㈡）。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曾於111年4月7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指責被上訴人執行職務有10項疏失，並以「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總幹事庸碌且不夠幹練」、「不必要的多嘴」、「膽小怕事」、「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言詞責罵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284-286頁電子郵件
　　）；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方以電子郵件回覆：「你胡說八道！！放馬後炮，你有什麼本事可言，本人可以一條條駁你，所有事誇大其詢（應為「詞」之誤載)，訴訟事在法院出庭時好事多嘴，強出頭，在地院高院被打臉多次還不自知，給你面子你不要，不要以為自己很行，放馬過來，我沒時間在郵件內鬥嘴，你儘說沒根據事，『管好你的臭嘴』，不要動不動發表評論，社區長期太放縱你愛發表胡說八道文章，本人不與此流，浪費時間，我不是軟腳，任你評論，警告你自制一下，『放馬過來』」（見同卷第284頁電子郵件
　　）；並將上開郵件上傳至上訴人群組（見同卷第92頁截圖）
　　，核與兩造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及截圖相符。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當、不雅之情緒性言詞回應林楚儒責罵，並將前述回應轉知上訴人全體委員，固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長期擔任上訴人總幹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負責系爭社區多項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上開電子郵件所羅列10件爭議事項，固屬可受公評之事務。但是林楚儒於批評過程，竟然添加如「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禍害社區」等諸多不雅、貶損人格之言語，實非妥當之指揮監督言詞，且易激起反彈對立。則被上訴人111年4月8日電子郵件固然以「給你面子你不要」、「管好你的臭嘴巴」、「胡說八道」、「放馬過來」等不當言詞回應林楚儒；係一時急於為此辯護之反應，且林楚儒所受侮辱情節顯然輕於被上訴人所承受難堪程度。至於被上訴人在上訴人全體委員之群組張貼回應，核屬對於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以上開電子郵件所為不當指揮、監督與管理行為之回覆，且屬一時情緒反應，尚未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自難認為被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達到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重大侮辱」之程度。
　㈣綜上，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向被上訴人為解僱之意思表示（見不爭執事項㈡，即附表編號1.解僱情形）；於法不符
　　，不生解僱效力。
七、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另有附表編號2.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經載入111年4月8日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辦公室，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可得知此事。其在111年4月11日並口頭告知被上訴人有附表編號2.、3.、4.之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故兩造勞動契約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37、61-62頁）。被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已表明解僱事由限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不得事後追加、變更；否則亦逾30日除斥期間；其並無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茲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即附表編號2.），其在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解僱，嗣載入解僱函並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知悉解僱函此部分內容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卷㈠第255頁解僱函）。被上訴人則辯稱111年4月11日上班在辦公室門口與管理委員發生爭執，並未看到解僱函（見本院卷㈡第62頁筆錄）。查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在111年4月11日收受或知悉解僱函內容，本院尚難認此一解僱意思表示業已在當天到達被上訴人。
　㈡其次，上訴人另稱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以附表編號2.、3.、4.事由，口頭向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意旨云云（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見同卷第61-62頁筆錄），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實當天口頭向被上訴人表達此等解僱事由，故本院亦無從採信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㈢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知悉解僱函所載附表編號2解僱事由，且當場口頭告知附表編號2.、3.、4.解僱事由，兩造勞動契約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合法終止云云；亦無足採。
八、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兩造勞動契約是否遭被上訴人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方面：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㈡經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解僱被上訴人，於法無據，不生解僱效力，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違法終止契約，拒絕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導致被上訴人權益有受損之虞。則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期日，當場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㈢），自屬有據。
九、關於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方面：
　㈠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其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有據，應予准許。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領得失業給付，無從再要求非此一文書云云（見本院卷㈡第39頁）；然而，被上訴人是否已領取失業給付，此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請求，實屬二事；是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又上訴人所提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非法定格式，且未載明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見本院卷㈠第201頁），故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履行前開義務，併此說明。
　㈡次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定有明文。再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已如前述（見第六、七段理由），堪認上訴人自111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被上訴人勞務，被上訴人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見第八段理由），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得請求111年4月11日至21日之薪資。又被上訴人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期間之工資為1萬1,667元（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其請求給付工資1萬1,667元，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⑵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3萬6,061元（見不爭執事項㈤），是被上訴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13萬6,061元，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⑶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且上訴人同意給付（見不爭執事項㈥），是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亦應准許。
　　⑷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合計得請求16萬5228元（11,667＋136,061＋17,500＝165,228）。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應依111年另案調解筆錄給付上訴人5萬元，另應按112年另案確定判決給付上訴人7650元本息（見不爭執事項㈦、㈧），債權本金合計5萬7650元。嗣於本院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兩造均同意以各自債權本金互為抵銷（見本院卷㈡第62-63頁筆錄），則被上訴人於本件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5228元，經以上開5萬7650元抵銷後，尚餘10萬7578元（165,228-57,650=107,578）。
　㈣綜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給付10萬7578元本息，核屬可採；逾此範圍請求，則非可取。
十、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38條第4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之規定，訴請：「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萬7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1年6月28日，見原審卷第32頁送達證書）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4項。至於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就金錢給付部分依職權與聲請，而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十一、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上訴人於113年9月6日始提出陳報
　　八狀（見本院卷㈡第65-67頁），本院依法不得審酌。又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十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附表：上訴人主張解僱事由、法律依據、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編號

		解僱事由與法律依據

		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1.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對管理委員林楚儒
揚言「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語；構成對雇主代理人重大侮辱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本院卷㈠第255頁解僱函已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2.

		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有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3.

		被上訴人將系爭社區電子資料帶走，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4.

		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系爭社區管理費6萬4800元，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勁生  

被  上訴人  姜德鑫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

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0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柒仟伍佰柒拾捌元，及自民

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

息。

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

前開第一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

    爭社區）之管理組織，於民國103年7月1日僱用伊擔任總幹

    事。111年4月7日，上訴人委員林楚儒向伊寄送電子郵件，

    以不實事項指責伊執行職務發生疏失，且以「懶散、怠惰」

　　、「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文字羞辱伊；伊遂於次

    日（8日）以電子郵件反駁。迨111年4月11日，伊前往系爭

    社區管理室上班時，上訴人管理委員竟然以伊對林楚儒重大

    侮辱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規定解僱伊（見附表編號1.）。但是，上訴人非法解僱以致

    伊權益受損，迨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時，伊口頭向上訴人

    表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以離職時月

    薪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計算，上訴人應給付111年4月1

    1日至21日工資1萬1667元、資遣費13萬6061元、15日特休未

    休工資1萬7500元，合計16萬5228元，另應發給離職事由為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動契

    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

    第4項、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上訴人應給付伊16萬522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

二、上訴人則以：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以電子郵件指

    出被上訴人多件工作疏失，要求其改善工作態度；但是被上

    訴人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時，竟以「管好你的臭

    嘴巴…放馬過來」等字眼辱罵林楚儒，並將文章上傳至伊群

    組，顯係對雇主代理人實施重大侮辱行為；又被上訴人擅自

    更換搖籃椅帆布棚蓋，核屬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伊在11

    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5款規定解僱被上

    訴人（即附表編號1.、2.解僱事由），並製作解僱函張貼於

    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再者，伊在111年4月9日、10

    日清點財物，發現電子資料遭被上訴人帶走，且被上訴人故

    意短收管理費6萬4800元（分屬附表編號3.、4.解僱事由）

　　。迨111年4月11日，伊在系爭社區辦公室門口，將上開4件

    解僱事由一併口頭通知被上訴人，故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

    止，被上訴人請求均非可採。再者，伊對被上訴人提起原法

    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損害賠償

    事件（以下分稱111年另案、112年另案），債權分別為5萬

    元、7650元，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6

    萬5228元，及自111年6月28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

    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

    訴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

    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㈠第241-242頁筆錄、本院卷㈠

    第148頁筆錄、卷㈡第6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7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總幹事。月薪

    原為3萬元，於108年2月調整為3萬2000元，於110年11月1日

    起調整為3萬500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4月11日。

　㈡111年4月11日，上訴人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主張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㈡第61-62

    頁筆錄，但是兩造爭執上訴人當天有無另以勞基法第12條第

    1項第5款事由解僱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依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對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表示（見原

    審卷第20-22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月薪為1萬1667元。

　㈤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萬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3

    萬6061元。

　㈥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上訴

    人同意給付。

　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處理系爭社區垃圾、管理費有疏失，於1

    11年另案請求賠償14萬3372元。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

    號判決命被上訴人賠付9萬9635元，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

    被上訴人提起上訴，兩造於113年6月24日成立原法院113年

    度勞簡上移調字第2號調解，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5萬元

    （見本院卷㈡第49-54頁判決書、卷㈠第381-383頁調解筆錄

　　）。

　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於1

    12年另案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原法院112年度湖小字第1

    050號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7650元，及自112年6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

    。被上訴人提起上訴，經原法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7號判決

    駁回上訴確定（見本院卷㈠第347-349、373-375頁判決書、

    第379頁確定證明）。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

    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被上

    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是否合法？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等項？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於管理委員林楚儒有重大侮辱行為，

　　其於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

    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復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

    管理室門口，口頭對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故兩造勞動契約業

    已合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被上訴人則否認

    其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解僱事由。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

    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該款所稱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

    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

    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

    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

    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

    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

    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對被上訴人

    表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此為兩造所

    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㈡）。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管理委

    員林楚儒曾於111年4月7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指責

    被上訴人執行職務有10項疏失，並以「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

    子」、「懶散、怠惰」、「總幹事庸碌且不夠幹練」、「不

    必要的多嘴」、「膽小怕事」、「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

    區」等言詞責罵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284-286頁電子郵件

　　）；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方以電子郵件回覆：「你胡

    說八道！！放馬後炮，你有什麼本事可言，本人可以一條條

    駁你，所有事誇大其詢（應為「詞」之誤載)，訴訟事在法

    院出庭時好事多嘴，強出頭，在地院高院被打臉多次還不自

    知，給你面子你不要，不要以為自己很行，放馬過來，我沒

    時間在郵件內鬥嘴，你儘說沒根據事，『管好你的臭嘴』，不

    要動不動發表評論，社區長期太放縱你愛發表胡說八道文章

    ，本人不與此流，浪費時間，我不是軟腳，任你評論，警告

    你自制一下，『放馬過來』」（見同卷第284頁電子郵件

　　）；並將上開郵件上傳至上訴人群組（見同卷第92頁截圖）

　　，核與兩造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及截圖相符。上訴人抗辯被上

    訴人以不當、不雅之情緒性言詞回應林楚儒責罵，並將前述

    回應轉知上訴人全體委員，固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長期擔任上訴人總幹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負責系爭社區多項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

    月7日上開電子郵件所羅列10件爭議事項，固屬可受公評之

    事務。但是林楚儒於批評過程，竟然添加如「爽領社區薪水

    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禍害社區」等諸多不雅、

    貶損人格之言語，實非妥當之指揮監督言詞，且易激起反彈

    對立。則被上訴人111年4月8日電子郵件固然以「給你面子

    你不要」、「管好你的臭嘴巴」、「胡說八道」、「放馬過

    來」等不當言詞回應林楚儒；係一時急於為此辯護之反應，

    且林楚儒所受侮辱情節顯然輕於被上訴人所承受難堪程度。

    至於被上訴人在上訴人全體委員之群組張貼回應，核屬對於

    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以上開電子郵件所為不當指揮、監督

    與管理行為之回覆，且屬一時情緒反應，尚未達嚴重影響勞

    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自難認為被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達到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重大侮辱」之程度。

　㈣綜上，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依勞

    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向被上訴人為解僱之意思表

    示（見不爭執事項㈡，即附表編號1.解僱情形）；於法不符

　　，不生解僱效力。

七、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另有附表編號2.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

    情事，經載入111年4月8日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辦公室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可得知此事。其在111年4

    月11日並口頭告知被上訴人有附表編號2.、3.、4.之故意損

    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解

    僱被上訴人，故兩造勞動契約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37

    、61-62頁）。被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已表明解僱事

    由限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不得事後追加、變更；否

    則亦逾30日除斥期間；其並無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等

    語（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茲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

    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即附表編號2.），其在111

    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解僱，嗣載入解僱

    函並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被上訴人於111年4

    月11日上班時知悉解僱函此部分內容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

    62頁筆錄、卷㈠第255頁解僱函）。被上訴人則辯稱111年4月

    11日上班在辦公室門口與管理委員發生爭執，並未看到解僱

    函（見本院卷㈡第62頁筆錄）。查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

    訴人在111年4月11日收受或知悉解僱函內容，本院尚難認此

    一解僱意思表示業已在當天到達被上訴人。

　㈡其次，上訴人另稱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以

    附表編號2.、3.、4.事由，口頭向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意旨云

    云（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見同卷第61-62頁筆錄），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實當天口

    頭向被上訴人表達此等解僱事由，故本院亦無從採信上訴人

    此部分主張。

　㈢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知悉解僱函所載

    附表編號2解僱事由，且當場口頭告知附表編號2.、3.、4.

    解僱事由，兩造勞動契約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合法終止云云；亦無足採。

八、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兩造勞動契約是否遭被上訴人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

    止方面：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

    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㈡經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解僱被上訴人，於法無據，不

    生解僱效力，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違法終止契約，拒絕被

    上訴人提供勞務，導致被上訴人權益有受損之虞。則被上訴

    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期日，當場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㈢），自屬有據。

九、關於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方面：

　㈠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

    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

    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已

    如前述；則其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有據，應予准許。上訴

    人辯稱被上訴人已領得失業給付，無從再要求非此一文書云

    云（見本院卷㈡第39頁）；然而，被上訴人是否已領取失業

    給付，此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請求，實屬二事；是上訴人

    所辯，尚無可採。又上訴人所提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非

    法定格式，且未載明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

    見本院卷㈠第201頁），故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履行前開義務，

    併此說明。

　㈡次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勞工

    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

    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

    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

    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

    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

    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第4

    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定有明文。再按「勞工之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

    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

      造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已如前述（見第六、七段理由）

      ，堪認上訴人自111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被上訴人勞務，

      被上訴人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嗣被上訴人於11

      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見第八段理由），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被上

      訴人得請求111年4月11日至21日之薪資。又被上訴人111

      年4月11日至21日期間之工資為1萬1,667元（見不爭執事

      項㈣），是其請求給付工資1萬1,667元，合於規定，應予

      准許。

　　⑵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

      3萬6,061元（見不爭執事項㈤），是被上訴人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13萬6,061元，亦屬

      有據，應予准許。

　　⑶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

      且上訴人同意給付（見不爭執事項㈥），是被上訴人依勞

      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

      元，亦應准許。

　　⑷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合計得請求16萬5228元（11,667＋136,

      061＋17,500＝165,228）。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

    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

    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

    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應依111年另案調解

    筆錄給付上訴人5萬元，另應按112年另案確定判決給付上訴

    人7650元本息（見不爭執事項㈦、㈧），債權本金合計5萬765

    0元。嗣於本院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兩造均同意以各

    自債權本金互為抵銷（見本院卷㈡第62-63頁筆錄），則被上

    訴人於本件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5228元，經以上開5萬7650

    元抵銷後，尚餘10萬7578元（165,228-57,650=107,578）。

　㈣綜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給付10萬7578元本息，核

    屬可採；逾此範圍請求，則非可取。

十、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38條第4

    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

    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之規定，訴請：「上

    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萬7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即111年6月28日，見原審卷第32頁送達證書）至清償之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假執

    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4項

    。至於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就金

    錢給付部分依職權與聲請，而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

    違誤；上訴意旨就此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十一、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上訴人於113年9月6日始提出陳報

　　八狀（見本院卷㈡第65-67頁），本院依法不得審酌。又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十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附表：上訴人主張解僱事由、法律依據、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編號 解僱事由與法律依據 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1.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對管理委員林楚儒 揚言「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語；構成對雇主代理人重大侮辱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本院卷㈠第255頁解僱函已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2. 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有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3. 被上訴人將系爭社區電子資料帶走，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4. 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系爭社區管理費6萬4800元，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勁生  
被  上訴人  姜德鑫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0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柒仟伍佰柒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
前開第一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之管理組織，於民國103年7月1日僱用伊擔任總幹事。111年4月7日，上訴人委員林楚儒向伊寄送電子郵件，以不實事項指責伊執行職務發生疏失，且以「懶散、怠惰」
　　、「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文字羞辱伊；伊遂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反駁。迨111年4月11日，伊前往系爭社區管理室上班時，上訴人管理委員竟然以伊對林楚儒重大侮辱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伊（見附表編號1.）。但是，上訴人非法解僱以致伊權益受損，迨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時，伊口頭向上訴人表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以離職時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計算，上訴人應給付111年4月11日至21日工資1萬1667元、資遣費13萬6061元、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合計16萬5228元，另應發給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上訴人應給付伊16萬52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
二、上訴人則以：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以電子郵件指出被上訴人多件工作疏失，要求其改善工作態度；但是被上訴人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時，竟以「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字眼辱罵林楚儒，並將文章上傳至伊群組，顯係對雇主代理人實施重大侮辱行為；又被上訴人擅自更換搖籃椅帆布棚蓋，核屬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伊在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5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2.解僱事由），並製作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再者，伊在111年4月9日、10日清點財物，發現電子資料遭被上訴人帶走，且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管理費6萬4800元（分屬附表編號3.、4.解僱事由）
　　。迨111年4月11日，伊在系爭社區辦公室門口，將上開4件解僱事由一併口頭通知被上訴人，故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被上訴人請求均非可採。再者，伊對被上訴人提起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損害賠償事件（以下分稱111年另案、112年另案），債權分別為5萬元、7650元，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6萬5228元，及自111年6月28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㈠第241-242頁筆錄、本院卷㈠第148頁筆錄、卷㈡第6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7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總幹事。月薪原為3萬元，於108年2月調整為3萬2000元，於110年11月1日起調整為3萬500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4月11日。
　㈡111年4月11日，上訴人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但是兩造爭執上訴人當天有無另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事由解僱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對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表示（見原審卷第20-22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月薪為1萬1667元。
　㈤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萬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3萬6061元。
　㈥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上訴人同意給付。
　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處理系爭社區垃圾、管理費有疏失，於111年另案請求賠償14萬3372元。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判決命被上訴人賠付9萬9635元，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提起上訴，兩造於113年6月24日成立原法院113年度勞簡上移調字第2號調解，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5萬元（見本院卷㈡第49-54頁判決書、卷㈠第381-383頁調解筆錄
　　）。
　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於112年另案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原法院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7650元，及自112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提起上訴，經原法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見本院卷㈠第347-349、373-375頁判決書、第379頁確定證明）。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於管理委員林楚儒有重大侮辱行為，
　　其於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復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口頭對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故兩造勞動契約業已合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被上訴人則否認其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解僱事由。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該款所稱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對被上訴人表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㈡）。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曾於111年4月7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指責被上訴人執行職務有10項疏失，並以「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總幹事庸碌且不夠幹練」、「不必要的多嘴」、「膽小怕事」、「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言詞責罵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284-286頁電子郵件
　　）；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方以電子郵件回覆：「你胡說八道！！放馬後炮，你有什麼本事可言，本人可以一條條駁你，所有事誇大其詢（應為「詞」之誤載)，訴訟事在法院出庭時好事多嘴，強出頭，在地院高院被打臉多次還不自知，給你面子你不要，不要以為自己很行，放馬過來，我沒時間在郵件內鬥嘴，你儘說沒根據事，『管好你的臭嘴』，不要動不動發表評論，社區長期太放縱你愛發表胡說八道文章，本人不與此流，浪費時間，我不是軟腳，任你評論，警告你自制一下，『放馬過來』」（見同卷第284頁電子郵件
　　）；並將上開郵件上傳至上訴人群組（見同卷第92頁截圖）
　　，核與兩造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及截圖相符。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當、不雅之情緒性言詞回應林楚儒責罵，並將前述回應轉知上訴人全體委員，固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長期擔任上訴人總幹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負責系爭社區多項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上開電子郵件所羅列10件爭議事項，固屬可受公評之事務。但是林楚儒於批評過程，竟然添加如「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禍害社區」等諸多不雅、貶損人格之言語，實非妥當之指揮監督言詞，且易激起反彈對立。則被上訴人111年4月8日電子郵件固然以「給你面子你不要」、「管好你的臭嘴巴」、「胡說八道」、「放馬過來」等不當言詞回應林楚儒；係一時急於為此辯護之反應，且林楚儒所受侮辱情節顯然輕於被上訴人所承受難堪程度。至於被上訴人在上訴人全體委員之群組張貼回應，核屬對於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以上開電子郵件所為不當指揮、監督與管理行為之回覆，且屬一時情緒反應，尚未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自難認為被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達到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重大侮辱」之程度。
　㈣綜上，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向被上訴人為解僱之意思表示（見不爭執事項㈡，即附表編號1.解僱情形）；於法不符
　　，不生解僱效力。
七、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另有附表編號2.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經載入111年4月8日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辦公室，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可得知此事。其在111年4月11日並口頭告知被上訴人有附表編號2.、3.、4.之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故兩造勞動契約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37、61-62頁）。被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已表明解僱事由限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不得事後追加、變更；否則亦逾30日除斥期間；其並無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茲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即附表編號2.），其在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解僱，嗣載入解僱函並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知悉解僱函此部分內容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卷㈠第255頁解僱函）。被上訴人則辯稱111年4月11日上班在辦公室門口與管理委員發生爭執，並未看到解僱函（見本院卷㈡第62頁筆錄）。查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在111年4月11日收受或知悉解僱函內容，本院尚難認此一解僱意思表示業已在當天到達被上訴人。
　㈡其次，上訴人另稱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以附表編號2.、3.、4.事由，口頭向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意旨云云（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見同卷第61-62頁筆錄），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實當天口頭向被上訴人表達此等解僱事由，故本院亦無從採信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㈢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知悉解僱函所載附表編號2解僱事由，且當場口頭告知附表編號2.、3.、4.解僱事由，兩造勞動契約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合法終止云云；亦無足採。
八、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兩造勞動契約是否遭被上訴人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方面：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㈡經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解僱被上訴人，於法無據，不生解僱效力，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違法終止契約，拒絕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導致被上訴人權益有受損之虞。則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期日，當場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㈢），自屬有據。
九、關於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方面：
　㈠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其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有據，應予准許。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領得失業給付，無從再要求非此一文書云云（見本院卷㈡第39頁）；然而，被上訴人是否已領取失業給付，此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請求，實屬二事；是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又上訴人所提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非法定格式，且未載明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見本院卷㈠第201頁），故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履行前開義務，併此說明。
　㈡次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定有明文。再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已如前述（見第六、七段理由），堪認上訴人自111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被上訴人勞務，被上訴人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見第八段理由），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得請求111年4月11日至21日之薪資。又被上訴人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期間之工資為1萬1,667元（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其請求給付工資1萬1,667元，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⑵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3萬6,061元（見不爭執事項㈤），是被上訴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13萬6,061元，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⑶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且上訴人同意給付（見不爭執事項㈥），是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亦應准許。
　　⑷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合計得請求16萬5228元（11,667＋136,061＋17,500＝165,228）。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應依111年另案調解筆錄給付上訴人5萬元，另應按112年另案確定判決給付上訴人7650元本息（見不爭執事項㈦、㈧），債權本金合計5萬7650元。嗣於本院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兩造均同意以各自債權本金互為抵銷（見本院卷㈡第62-63頁筆錄），則被上訴人於本件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5228元，經以上開5萬7650元抵銷後，尚餘10萬7578元（165,228-57,650=107,578）。
　㈣綜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給付10萬7578元本息，核屬可採；逾此範圍請求，則非可取。
十、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38條第4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之規定，訴請：「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萬7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1年6月28日，見原審卷第32頁送達證書）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4項。至於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就金錢給付部分依職權與聲請，而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十一、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上訴人於113年9月6日始提出陳報
　　八狀（見本院卷㈡第65-67頁），本院依法不得審酌。又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十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附表：上訴人主張解僱事由、法律依據、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編號

		解僱事由與法律依據

		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1.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對管理委員林楚儒
揚言「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語；構成對雇主代理人重大侮辱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本院卷㈠第255頁解僱函已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2.

		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有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3.

		被上訴人將系爭社區電子資料帶走，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4.

		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系爭社區管理費6萬4800元，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勁生  

被  上訴人  姜德鑫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0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柒仟伍佰柒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

前開第一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台北小別墅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之管理組織，於民國103年7月1日僱用伊擔任總幹事。111年4月7日，上訴人委員林楚儒向伊寄送電子郵件，以不實事項指責伊執行職務發生疏失，且以「懶散、怠惰」

　　、「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文字羞辱伊；伊遂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反駁。迨111年4月11日，伊前往系爭社區管理室上班時，上訴人管理委員竟然以伊對林楚儒重大侮辱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伊（見附表編號1.）。但是，上訴人非法解僱以致伊權益受損，迨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時，伊口頭向上訴人表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以離職時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計算，上訴人應給付111年4月11日至21日工資1萬1667元、資遣費13萬6061元、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合計16萬5228元，另應發給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上訴人應給付伊16萬52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

二、上訴人則以：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以電子郵件指出被上訴人多件工作疏失，要求其改善工作態度；但是被上訴人於次日（8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時，竟以「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字眼辱罵林楚儒，並將文章上傳至伊群組，顯係對雇主代理人實施重大侮辱行為；又被上訴人擅自更換搖籃椅帆布棚蓋，核屬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伊在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5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2.解僱事由），並製作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再者，伊在111年4月9日、10日清點財物，發現電子資料遭被上訴人帶走，且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管理費6萬4800元（分屬附表編號3.、4.解僱事由）

　　。迨111年4月11日，伊在系爭社區辦公室門口，將上開4件解僱事由一併口頭通知被上訴人，故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被上訴人請求均非可採。再者，伊對被上訴人提起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損害賠償事件（以下分稱111年另案、112年另案），債權分別為5萬元、7650元，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6萬5228元，及自111年6月28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諭知；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㈠第241-242頁筆錄、本院卷㈠第148頁筆錄、卷㈡第6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7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總幹事。月薪原為3萬元，於108年2月調整為3萬2000元，於110年11月1日起調整為3萬500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4月11日。

　㈡111年4月11日，上訴人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但是兩造爭執上訴人當天有無另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事由解僱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對上訴人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表示（見原審卷第20-22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月薪為1萬1667元。

　㈤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萬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3萬6061元。

　㈥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上訴人同意給付。

　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處理系爭社區垃圾、管理費有疏失，於111年另案請求賠償14萬3372元。原法院111年度勞簡字第22號判決命被上訴人賠付9萬9635元，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提起上訴，兩造於113年6月24日成立原法院113年度勞簡上移調字第2號調解，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5萬元（見本院卷㈡第49-54頁判決書、卷㈠第381-383頁調解筆錄

　　）。

　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於112年另案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原法院112年度湖小字第1050號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7650元，及自112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提起上訴，經原法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見本院卷㈠第347-349、373-375頁判決書、第379頁確定證明）。

五、本件爭點為：㈠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㈢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㈣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於管理委員林楚儒有重大侮辱行為，

　　其於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即附表編號1），復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口頭對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故兩造勞動契約業已合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被上訴人則否認其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解僱事由。經查：

　㈠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該款所稱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對被上訴人表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㈡）。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曾於111年4月7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指責被上訴人執行職務有10項疏失，並以「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總幹事庸碌且不夠幹練」、「不必要的多嘴」、「膽小怕事」、「爽領社區薪水，卻禍害社區」等言詞責罵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284-286頁電子郵件

　　）；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方以電子郵件回覆：「你胡說八道！！放馬後炮，你有什麼本事可言，本人可以一條條駁你，所有事誇大其詢（應為「詞」之誤載)，訴訟事在法院出庭時好事多嘴，強出頭，在地院高院被打臉多次還不自知，給你面子你不要，不要以為自己很行，放馬過來，我沒時間在郵件內鬥嘴，你儘說沒根據事，『管好你的臭嘴』，不要動不動發表評論，社區長期太放縱你愛發表胡說八道文章，本人不與此流，浪費時間，我不是軟腳，任你評論，警告你自制一下，『放馬過來』」（見同卷第284頁電子郵件

　　）；並將上開郵件上傳至上訴人群組（見同卷第92頁截圖）

　　，核與兩造提出上開電子郵件及截圖相符。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以不當、不雅之情緒性言詞回應林楚儒責罵，並將前述回應轉知上訴人全體委員，固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長期擔任上訴人總幹事（見不爭執事項㈠

　　），負責系爭社區多項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林楚儒於111年4月7日上開電子郵件所羅列10件爭議事項，固屬可受公評之事務。但是林楚儒於批評過程，竟然添加如「爽領社區薪水在混日子」、「懶散、怠惰」、「禍害社區」等諸多不雅、貶損人格之言語，實非妥當之指揮監督言詞，且易激起反彈對立。則被上訴人111年4月8日電子郵件固然以「給你面子你不要」、「管好你的臭嘴巴」、「胡說八道」、「放馬過來」等不當言詞回應林楚儒；係一時急於為此辯護之反應，且林楚儒所受侮辱情節顯然輕於被上訴人所承受難堪程度。至於被上訴人在上訴人全體委員之群組張貼回應，核屬對於上訴人管理委員林楚儒以上開電子郵件所為不當指揮、監督與管理行為之回覆，且屬一時情緒反應，尚未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自難認為被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達到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重大侮辱」之程度。

　㈣綜上，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向被上訴人為解僱之意思表示（見不爭執事項㈡，即附表編號1.解僱情形）；於法不符

　　，不生解僱效力。

七、關於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另有附表編號2.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經載入111年4月8日解僱函，張貼於系爭社區辦公室，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可得知此事。其在111年4月11日並口頭告知被上訴人有附表編號2.、3.、4.之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解僱被上訴人，故兩造勞動契約已終止云云（見本院卷㈡第37、61-62頁）。被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已表明解僱事由限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不得事後追加、變更；否則亦逾30日除斥期間；其並無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茲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即附表編號2.），其在111年4月8日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解僱，嗣載入解僱函並張貼於系爭社區管理室玻璃門外側，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上班時知悉解僱函此部分內容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卷㈠第255頁解僱函）。被上訴人則辯稱111年4月11日上班在辦公室門口與管理委員發生爭執，並未看到解僱函（見本院卷㈡第62頁筆錄）。查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在111年4月11日收受或知悉解僱函內容，本院尚難認此一解僱意思表示業已在當天到達被上訴人。

　㈡其次，上訴人另稱111年4月11日在系爭社區管理室門口，以附表編號2.、3.、4.事由，口頭向被上訴人表示解僱意旨云云（見本院卷㈡第21-25、61-62頁）；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見同卷第61-62頁筆錄），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實當天口頭向被上訴人表達此等解僱事由，故本院亦無從採信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㈢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知悉解僱函所載附表編號2解僱事由，且當場口頭告知附表編號2.、3.、4.解僱事由，兩造勞動契約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合法終止云云；亦無足採。

八、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兩造勞動契約是否遭被上訴人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方面：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㈡經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解僱被上訴人，於法無據，不生解僱效力，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違法終止契約，拒絕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導致被上訴人權益有受損之虞。則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期日，當場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㈢），自屬有據。

九、關於被上訴人得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項方面：

　㈠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其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有據，應予准許。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領得失業給付，無從再要求非此一文書云云（見本院卷㈡第39頁）；然而，被上訴人是否已領取失業給付，此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請求，實屬二事；是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又上訴人所提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非法定格式，且未載明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終止事由（見本院卷㈠第201頁），故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履行前開義務，併此說明。

　㈡次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定有明文。再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已如前述（見第六、七段理由），堪認上訴人自111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被上訴人勞務，被上訴人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嗣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見第八段理由），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得請求111年4月11日至21日之薪資。又被上訴人111年4月11日至21日期間之工資為1萬1,667元（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其請求給付工資1萬1,667元，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⑵被上訴人平均薪資為34,850元，按其年資計算之資遣費為13萬6,061元（見不爭執事項㈤），是被上訴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13萬6,061元，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⑶上訴人尚未給付被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且上訴人同意給付（見不爭執事項㈥），是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萬7,500元，亦應准許。

　　⑷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合計得請求16萬5228元（11,667＋136,061＋17,500＝165,228）。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應依111年另案調解筆錄給付上訴人5萬元，另應按112年另案確定判決給付上訴人7650元本息（見不爭執事項㈦、㈧），債權本金合計5萬7650元。嗣於本院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兩造均同意以各自債權本金互為抵銷（見本院卷㈡第62-63頁筆錄），則被上訴人於本件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5228元，經以上開5萬7650元抵銷後，尚餘10萬7578元（165,228-57,650=107,578）。

　㈣綜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給付10萬7578元本息，核屬可採；逾此範圍請求，則非可取。

十、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第38條第4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即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新制）之規定，訴請：「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萬7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1年6月28日，見原審卷第32頁送達證書）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4項。至於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就金錢給付部分依職權與聲請，而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十一、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上訴人於113年9月6日始提出陳報

　　八狀（見本院卷㈡第65-67頁），本院依法不得審酌。又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十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前段，判決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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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謝永昌 

                              法　官  吳燁山

附表：上訴人主張解僱事由、法律依據、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編號 解僱事由與法律依據 解僱意思表示方式 1.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8日對管理委員林楚儒 揚言「管好你的臭嘴巴…放馬過來」等語；構成對雇主代理人重大侮辱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本院卷㈠第255頁解僱函已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2. 被上訴人擅自更換系爭社區搖籃椅帆布棚蓋，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有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61-62頁筆錄） 3. 被上訴人將系爭社區電子資料帶走，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4. 被上訴人故意短收系爭社區管理費6萬4800元，構成故意損害系爭社區財物情事（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 解僱函未記載，111年4月11日口頭表示（本院卷㈡第37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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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莊雅萍



